
修正「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辦理財團法人臻鼎教育基金

會優良學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」部分規定及第三點附

表一發布令勘誤表 

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

修正「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辦理財

團法人臻鼎教育基金會優良

學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」部

分規定及第三點附表一，並

自即日生效。  

附修正「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辦

理財團法人臻鼎教育基金會

優良學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 

」部分規定及第三點附表一 

修正「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辦理財

團法人臻鼎教育基金會優良

學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」部

分規定及第三點附表，並自

即日生效。  

附修正「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辦

理財團法人臻鼎教育基金會

優良學生獎助學金實施要點 

」部分規定及第三點附表 

 


